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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司法成就与展望

陈根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 　要 :新中国的司法体制主要包括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 ,公安机关和国家安

全机关行使侦查权 ,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宜。其中 ,律师依法执业也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创建、50年代后期开始的二十多年磨难和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快速发展等阶段。尽管道路曲折 ,但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从 90年代开始进行司法改

革。司法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下的中国更是具有社会形态建设上的现实意义 ,即司法改革或

许可以作为和谐社会建构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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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司法 ,有的学者称之为“法的适用 ”,是法

的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司法一般被认为是国家司

法机关的专门活动 ,即是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

权和法定程序 ,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因此 ,司法权是一种专有权 ,并且具有排他性 ,即只

能是享有司法权的工作人员才能行使这项权力 [ 1 ]。

在我国 ,法官和检察官作为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是

不存在争议的 ,而对于律师的活动是否也属于司法

范畴则是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 ,律师制度

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高度发

展和发达程度是现代法治得以产生和维护的重要基

石 ,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 2 ]。1980年颁布的

《律师暂行条例 》第一条曾把律师定性为“律师是国

家的法律工作者 ”, 1996年通过的《律师法 》第二条

把律师定性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为社会提

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笔者认为 ,律师无论属

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 ”,还是演化成“为社会提供

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等 ,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

司法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是国家司法人员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立存在。因此 ,我国的律师制度

也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有的司法体

制是 :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

权 ,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 ,司法行政

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宜。监狱、劳教机关、公证机

关、律师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受司法行政机关的领

导和指导从事司法活动。各种仲裁机关分别受有关

机关的领导或指导 ,从事仲裁活动。

一、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创建与磨难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司法制度的建立。早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伴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

人民司法制度就已经孕育发展起来了。如 1925年

6月在香港广州工人大罢工运动中成立的“省港罢

工委员会 ”就设有武装纠察队、军法处、会审处、特

别法庭和监狱以及法制局等司法机关。在农民运动

中 ,农民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 ”、“审判土

豪劣绅委员会 ”、“农民协会 ”等。农民协会不仅废

除了旧区、乡政权的司法权 ,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司

法机关 ———公断处或仲裁部 [ 3 ]。在革命根据地建

立人民政权时 ,中国共产党就直接领导创立了新型

的人民司法制度 ,而且它的组织体系在民主革命时

期已经比较完整。1931年以前 ,在各根据地的地方

政府中 ,就已经建立起了革命法庭和裁判部。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 ,为了建立革命秩序 ,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了人民委员会和最高法院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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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委员会下设有司法人民委员会 ,专管司法行政工

作。在中央实行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立制 ”,在地方

则采用审判与司法行政“合一制 ”,不专设司法行政

机构 ,而由审判机关即各级裁判部兼理审判工作与

司法行政工作。检察机关在民主革命时期并没有建

立独立的体系 ,而是在各级法院内设立检察机构 ,而

且处于时设时撤的状态。当时司法机关的组织状况

是 :各级设有政治保卫局、检察员、裁判部 ,分别行使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 ,各级司法机关是同级政府的组成

部分 ,实行审检合署以及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

“合一制 ”。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战争形势的需要 ,党

不断调整司法制度。总之 ,司法制度在打击敌人、保

护人民、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保护党领导人民政权等

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的

规定 ,在中央设立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署、公安部和司法部 ,并建立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和各大行

政区司法部 ,分别行使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

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于 1951年 9月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 》、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 》和《地方

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 》。对审判和检察机关的

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活动原则以及工作制度

等作了系统的规定。在组织制度上人民法院是人民

政府的组成部分 ,受双重领导 ,人民检察署亦受双重

领导。这些规定 ,在当时对于建立和健全司法机构 ,

加强司法工作 ,确立司法程序 ,巩固革命胜利成果 ,

保障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的任务的完成 ,起到了重

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法院就积极开展

审判工作 ,从 1950年至 1953年 ,共审判了 900多万

件刑事、民事案件。其中 ,各级人民法院在土改、镇

反、“三反 ”、“五反 ”中 ,共判处了 104万件反革命案

件 , 100多万件严重刑事案件 ,严厉地惩办了一大批

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1954年 9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 ,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并颁布了《人

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我国司法制

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根据《人民法院组织

法 》的规定 ,人民法院不再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

部分。检察机关也不再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

分 ,而是一个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 ,并改称人民检察

院。人民代表大会下的一府两院的国家体制从此形

成 ,司法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构建起来了。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则比较曲折。1950年

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取缔黑律师

及诉棍事件的通知 》,明令取缔了国民党的旧律师

制度 ,解散了旧的律师组织。虽然 1950年 7月 ,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 》中规

定“应保障被告人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 ”,但是

在 1949年至 1954年期间 ,律师制度基本上是被否

定的。新的律师制度是从 1954年才开始真正建立

的。1954年 7月 ,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试验法院组

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指定北京、天津、上海、

沈阳等地先行试办法律顾问处 ,以便通过试点 ,在全

国推行律师制度。1954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 ,被

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当时公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

规定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 ,可以委托律师、

亲属等为他辩护。从 1955年开始 ,全国各地许多市

县都开展了律师工作 ,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的律师队

伍。1956年 1月 ,司法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建

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 》,建议通过国家正式确认

律师制度。初建时期的新中国律师制度主要以当时

的苏联为效仿对象 ,其特点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

范围 ,统一领导 ,统一工作。至 1957年 6月 ,全国有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律师协会筹备会 ,共

有法律顾问处 817个 ,律师 2878人。

从 50年代后期开始 ,党内出现了“左 ”的思潮 ,

这种思潮在司法工作中的表现就是轻视法制 ,主张

任意性。“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 ,只服从法律 ”等

重要原则被否定。律师依法为被告人辩护被错误地

理解为或说成是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1957年开

始的反右派斗争 ,把众多的律师打成“右派 ”,律师

制度旋即也告夭折。1958年 ,“大跃进 ”中刮起的

“共产风 ”和“浮夸风 ”使司法工作进一步受到影响。

当时错误地认为可以很快消灭一切反革命活动和其

他刑事犯罪活动 ,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中 ,不再需要

各司其职 ,遵循法律程序 ,进而推行了所谓的“一长

代三长 ”,即由一人代行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

长的职权 ,“一员顶三员 ”,即由一人代行预审员、检

察员、审判员的职权。许多地方的专区和县两级

“公、检、法 ”机关一度合并为“政法公安部 ”,而且有

的检察机关被合并为公安机关下面的“法制室 ”或

“检察科 ”,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审判机关中 ,各

地还撤销了铁路和水路专门法院。在这种削弱司法

机关的局面下 ,一些必要的司法制度很快被废除 ,其

中律师制度仅推行两年便被取消。1960年 2月 ,第

五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继续提出反右倾 ,倡导人民

司法工作的“全面跃进 ”。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六次

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有事办政法 ,无事

办生产 ”、“有案办案 ,无案生产 ”的口号。以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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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竟说司法程序是“繁琐哲

学 ”,按照程序办案是“旧法观点 ”,因此要“打破陈

规 ,改旧革新 ”。

1957年至“文革 ”前的 10年中 ,由于“左 ”倾思

想的错误指导 ,我国的司法工作开始走下坡路 ,司法

体系被大大削弱。其间 ,特别是 1962年 ,在中共中

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总结“大跃进 ”中的

经验教训 ,司法制度建设也曾有所恢复。1962年 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了几年工作的基础上 ,制定

出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次年又

先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和第一次

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 ,解决了执行政策、法律和程

序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调

查研究 ,总结了 1958年至 1962年期间检察工作的

经验教训 ,并相继恢复了各个业务机构 ,使检察工作

的情况逐渐好转。但是这一良好的反省和纠错局面

不久就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风暴所淹

没。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 ,林彪、四人帮集团砸烂

公检法 ,人民法院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原则制度、

工作方法、工作作风 ,统统被破坏 ,检察机关被取消 ,

国家司法制度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

二、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和成就

“文革”结束后 ,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 ,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召

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

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在邓小平的

倡导下 ,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 ,并于

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修改宪法 ,从

而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据统计 ,到 1981年底为止 ,各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文

革 ”中判处的 120万件刑事案件 ,改判纠正了冤假

错案 30. 1 万件。根据各级人民检察院统计 ,自

1979年至 1984年的 6年间 ,全国共平反和纠正冤

假错案 40万余件。1980年 9月 ,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 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 ,

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同年 11

月 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江青、张春

桥、姚文元、王洪文等 10名被告向特别法庭提起公

诉。11月 20日 ,特别法庭开庭审理 ,经过 2个月零

5天的审理 ,于 1981年 1月 25日作出了判决。这

一案件的公开审理 ,不仅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 ,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它意味着正义

的胜利和我国确立法制原则的决心 ,表明了对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等

司法原则的采用和贯彻。

1978年春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恢复了司法行政

厅 , 1979年 6月中央政法小组向中央报送了《关于

恢复司法部机构的建议 》。1979年 7月 1日五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 :各级

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各

级人民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

政机关另外规定。这就从法律上确定要建立司法行

政机关。1979年 9月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1

次会议决定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加

强司法行政工作 ,恢复设立司法部。同年 10月 ,中

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

机构的通知 》, 1980年 7月 ,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

于迅速建立省属市 (地区 )、县司法行政机构的请示

报告 》,到 1980年底 ,从中央到地方都恢复了司法行

政机关。1982年 1月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

作的指示 》要求农村区、公社 (乡 )或集镇设立司法

助理员。1982年宪法规定 ,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司

法行政 ”工作 ,确定了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地位。

1983年 4月 ,经中央批准 ,劳改、劳教、监狱工作划

归司法部管理。这样 ,从 1983年 6月起 ,各级司法

行政机关主管劳改、劳教、律师、公证、司法干部培

训、法学教育、人民调解、法制宣传、司法外事和司法

建设的理论研究等工作的框架基本确定下来了。

邓小平同志指出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

手 ⋯⋯所谓两手 ,即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法制。”[ 4 ]

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十分重视通

过健全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 6

月他指出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 ,必须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5 ]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旨在“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

生活的民主化 , 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

展。”[ 6 ]邓小平同志认为 ,没有好的组织制度、工作

制度 ,特别是没有健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 ,单靠人

治 ,就可以使坏人任意而行 ,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

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 ,并不很健康 ,那样只要这

个人有变动 ,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 ,他指出 ,必须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

变而改变。可以说 ,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就

是“一手抓建设 ,一手抓法制 ”的两点论。正是以邓

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完善

的法制对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 ,在这一

思想指导下 ,我国司法制度在党的领导下 ,不仅恢复

了司法部的设置 ,而且于 1983年 6月召开的六届全

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还决定在国务院成立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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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些规定 ,从结

构上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建设。另外 ,五届全国人大

第二次会议还对《人民法院组织法 》和《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 》作了适当修改。同时制定或重新颁布了

《律师暂行条例 》、《公正暂行条例 》等。1995年 2

月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

法 》,分别对法官、检察官的地位、职责、权利和义

务、任职条件、奖惩等做出了规定。这些有关司法制

度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 ,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

全面恢复和走向健全。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 ,党一贯重视政法工作 ,领导

人民制定了大量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的法律、法规 ,

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 2006年底 ,所

制定、修改的法律有五百多个 ,行政法规近千个 ,地

方性法规近万个 ,行政规章则有 3万多个。这些法

律、法规、规章所调整的范围已相当广泛 ,社会生活

的各个主要方面或基本方面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法可

依。法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充实了司法队伍 ,司

法制度也逐步完备。法院组织体系逐步完善 ,不仅

建立了四级两审终审制的普通法院体系 ,而且建立

起了铁路运输法院、海事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

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建设也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

律师制度的快速发展则成了我国司法制度发展

速度和水平的一个坐标。2006年全国已有专职律

师 12. 2万 ,兼职律师 8000多人 ,律师事务所 1. 3万

多家。与律师事务所签约的法律顾问单位有 27. 9

万多处 ,律师从事民事诉讼代理 102. 7万多件、经济

诉讼代理 37. 7万多件、刑事辩护 34. 1万多件、行政

诉讼代理 5. 6万多件、非诉讼法律事务 91. 5万多

件、涉外及涉港澳台法律事务 1万多件、解答法律咨

询 520. 1万多件、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145. 3万多

件 [ 7 ]。

司法机关办理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种案件 ,维护

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法院在

定纷止争方面发挥了空前的作用 ,在人民心目中的

地位逐步提高 ,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1990年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291. 6万余件 ,

1991年为 305. 1 万余件 ,到 2005 年已经增长至

798. 4万余件 , 2006年为 809. 2万余件。从增长的

变化曲线看 ,呈现出了波浪起伏和浪尖走高的趋势。

这一增长趋势 ,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滥用诉讼手段

的倾向 ”[ 8 ]
,但是在总体上还是体现出了社会公众

的法律意识、诉讼观念不断增强 ,把诉讼当做实现其

权利的重要手段的情况。当前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要求我国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纠纷解决机制 ,其

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正确处理诉讼纠纷解决

机制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

的平衡与互助实际上也主要取决于我国司法体制的

进一步健全和主导。

表 1　1986 - 2006年我国专、兼职律师人数统计表

年份 专职律师 兼职律师

1986 14500 7646

1987 18308 8972

1988 21051 10359

1989 23766 19767

1990 23599 15170

1991 18878 10662

1992 22124 12391

1993 30401 16793

1994 40730 20171

1995 45094 17994

1996 47879 20243

1997 47574 18695

1998 51008 17958

1999 61761 17082

2000 69117 15739

2001 67558 13699

2002 90012 12186

2003 99793 6850

2004 100875 6966

2005 114471 7418

2006 122242 8065

　　资料来源 :各年度《中国法律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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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改革与和谐社会

1997年 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 ,并提出到 2010年 ,要形成一

整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9年九届

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修改 ,将邓小平理

论、依法治国载入宪法 ,从而使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法治 ,必须重视司法

制度的建设 ,积极发挥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节作

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司

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司法对于维

护国家与社会安定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惩

罚和铲除腐败 ,实现民主与公正 ,推进社会和谐等方

面发挥着无以替代的积极作用。没有科学完善的司

法制度 ,法治只能是空中楼阁 ,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

缺乏必要的秩序保障。

加强司法制度建设 ,必须推行司法改革。推行

司法改革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是说 ,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 ,司法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

明确的目标 ,也才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 ,有

步骤地推进 ,唯有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从体制上、制

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 ,协调各部门的利益。多年

来 ,我们不难发现 ,各个部门都曾尝试性地进行了司

法改革 ,但是这些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式的调

整 ,严格说来并不是司法改革。因为任何一个部门

均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权责 ,这就

迫切要求党中央统一组织、协调 ,成立司法改革的专

门机构 ,从整个司法体制上加以改革。2003 年 5

月 ,中央政法委成立了由罗干同志任组长的中央司

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 ,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的进行。这一举措体现出了中央对司法改革工作的

高度重视 ,并且使得中央对司法改革的领导进一步

制度化、规范化和组织化。由于司法制度的设置方

式和运作程序涉及特定的社会主义法律原则和理

念 ,涉及党的执政方式和目标纲领的实现 ,因此 ,党

领导确立司法制度 ,领导司法改革 ,是实现党对司法

工作政治领导的一种基本方式 [ 9 ]。在推进司法改

革的过程中 ,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

办案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 ,司法是在党领

导下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工作 ,但党的领导不是代

替司法机关办案 ,而是方针、路线、政策的领导。党

在领导人民制定出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后 ,司

法部门严格依法办案 ,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具体表

现。在司法机关办案遇到阻力时 ,党要帮助司法机

关排除阻力 ,目的同样是保证司法机关办案不受其

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党的各级领导要力戒用批条

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响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同

时 ,司法机关在依法办案的过程中 ,还应执行党在特

定时期不同的刑事政策 ,如特定时期的“宽严相济 ”

的政策。

毋庸讳言 ,近一个时期 ,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

现象较为严重。这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

中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 ,同时也有司

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 ,现

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

要求 ,为此 ,必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 ,必须看到进行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

五大报告中提出 ,要“推进司法改革 ,从制度上保证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

十五大的召开 ,为司法改革指明了方向 ,而司法改革

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在这一方针的

指引下 ,法学界关于“司法独立 ”的探讨也进一步深

入。有学者认为 ,我国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制度建设

必须在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之间创造一种良性循环

的态势。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只有有机地结合 ,才能

在一个“司法权的巨大作用已经获得世界范围的承

认 ”的情况下 ,构成“司法职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理

性和合法性的标志 ”[ 10 ]。

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 ,必须树立法院的权威

与公正形象。法院作为各种社会纠纷的裁判者 ,其

公正执法是维护法律尊严 ,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 ,法

院在党的领导下独立执法。法院依法审判 ,只服从

法律。目前 ,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牵制太多 ,致使司法

活动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 ,破坏了国家法制的

统一 ,司法公正性以及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

为此 ,法院财政应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体制 ,由国家设

立专项经费 ,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对司法

统一的破坏。法院内部也应进行改革 ,实行严格的

法官资格取得制度、选拔制度、培训机制以及法官职

务保障措施与惩戒制度 (包括训诫、停职、开除等 )。

法院还应进行审判组织方面的改革 ,完善合议制与

独任制 ,发挥合议庭与独任法官的积极性 ,实现审者

判、判者审的审、判合一 ,逐步减少乃至废除审判委

员会听取汇报裁判案件、违反现代诉讼原则的制度。

在思想和法官道德建设上 ,应发挥党的政治思想工

作的优势 ,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和对违反职业道

德的惩戒。

司法改革还应重新认识与确立公检法之间的关

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三机关尤其是法院与非法

院之间的区别。法院之为法院 ,就在于它是社会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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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裁决机构 ,其中立性、被动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

提 ,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为此 ,必须区分法院与

非法院 ,应逐步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 ,使法院成为公

正的象征 ,为人们所尊崇。为实现司法制度的民主

化 ,需要重新配置国家权力 ,凡是限制、剥夺公民人

身、财产、隐私权的权力应由法院行使 ,防止公安机

关等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检察

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应着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支持公诉 ,应加

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指挥、领导 ,实现

追诉效益的最大化 ,并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检察机关

对法院裁判的抗诉机制。

律师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近年 ,

我国律师队伍不断壮大 ,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律师制度 ,发挥律师在法治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律师是法治社会中的重要力量 ,

应正确认识律师的性质 ,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以及律

师组织形式 ,创造律师依法自由执业的良好环境 ,大

力提高律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2007年 10月修订

的《律师法 》将律师定位于“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

书 ,接受委托或者指定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

业人员 ”。这与修订前《律师法 》规定的“依法取得

律师执业证书 ,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

的提法相比较而言 ,虽然在律师服务的对象设定上

更加明确了 ,但是对于律师在司法制度和社会中的

地位问题却仍然没有设定和表述。美国 1983年通

过、1991年修正的《律师职业行为示范规则 》序言中

规定“律师是当事人的代理人 ,是法制工作者 ,是对

法律的顺利实施和司法的质量负有特殊责任的公

民 ”[ 11 ]。日本于 1949年施行的《律师法 》第 1条规

定 :“律师以拥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正义为使命。

律师基于前项使命 ,必须诚实地履行职务 ,在社会秩

序的维护和法律制度的改善中做出努力。”[ 12 ]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 1959年实施的《律师法 》第 1条“律

师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 ”规定 :“律师是独立的司法

人员。”第 2条规定“律师为自由职业者 ”[ 13 ]。从美

日德等国的律师规则或法律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

是都将律师在司法制度中的地位或理念予以崇高的

定位。这一做法是值得我们在进一步完善律师法中

予以注意和参考的。

为了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律职业人的

认同感 ,应当实行法律职业一体化。为此 ,应当改革

法学教育制度 ,促成能够培养并保持高素质司法从

业人员的合理机制。具体包括 :在统一资格考试制

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 ,法曹一元

制度 ,系统的职业道德培育制度等。

总之 ,司法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当

下的中国更是具有社会形态建设上的现实意义 ,即

司法改革或许可以作为和谐社会建构的突破口。司

法制度作为一种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制度 ,其存

在的功利和弊病都比较容易被人民所感觉 ,也比较

容易得到检讨。通过对司法权力的过小和过大的反

省 ,必然会进而涉及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反省和重新

建构。从司法制度改革切入和谐社会建构 ,可以借

助二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合法性资源 ,

其正当性较容易为各方接受。而司法体制改革一旦

全面启动 ,按照其内在的逻辑 ,必将涉及对整个立

法、行政体制进行检讨和反省。同时 ,从法律领域着

手 ,以法律人的思维和理性来切入和谐社会建构 ,其

思想思维和法律理性也可以缓和体制改革所带来的

剧烈动荡和观念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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